
白山市浑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做好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检查工作的通知

区政府各相关部门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和《吉林省规范涉及企

业行政执法行为若干规定》（吉林省人民政府2014年第246号令），

保障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，进一步规范和改进涉企行政执法检

查工作，改善企业发展环境，现就2016 年度涉企行政执法检查工

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及时制定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，统筹安排涉企行政执

法检查工作

有计划开展涉企行政执法检查是《规定》确定的一项重要制

度，各行政执法机关必须严格执行。行政执法机关凡对企业生产

等级 浑江政办明电〔2016〕3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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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活动进行行政执法检查，必须制定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。

行政执法部门应当于每年年初根据行政执法职责和总体工

作安排，科学、严谨地制定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，尽量压缩和

减少涉企行政执法检查活动，改善企业发展环境。行政执法部门

下设多个行政执法机构的，由执法部门统一编制执法检查计划。

行政执法部门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要经部门法制机构审

核、部门负责人批准后，于每年3月 31 日前，报送本级政府法制

部门审核批准。

政府法制部门依据法律、法规规定，对行政执法部门申报的

年度行政执法检查计划严格审查，从严掌控。对无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规定的，一律不予批准；对能够合并的要坚决合并，能够联

合检查的要实行联合检查，避免重复检查、多头检查。对个行政

执法部门对同一事项都提出检查计划的，政府法制部门要进行协

调，明确由一个部门牵头实行联合检查。

二、规范好改进涉企行政执法检查活动，推进依法行政

各行政执法部门要全面规范行政执法行为，依法履行职责。

行政执法部门到企业实施行政执法检查时，须将《浑江区涉企行

政执法检查监督卡》中涉及检查部门（单位）有关信息填写完整

之后，交给被检查企业。对违反行政执法规范或者违反有关规定

的，企业可按照监督卡标识的联系方式进行投诉、举报。也可以

通过省、市政府法制部门网站反映有关情况。

经批准的行政执法检查计划，行政执法部门年初应采取适当



- 3 -

方式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本部门本年度行政执法检查的工作重

点、方式等；行政执法人员实施检查时，应当告知被检查单位本

次检查的内容、人员以及检查的法律依据、执法程序等。

政府法制部门对涉企检查活动进行不定期抽查。发现违反行

政执法规范行为，依据《吉林省行政执法监督办法》、《吉林省行

政问责办法》等规定严肃处理。

三、按期报送涉企行政执法检查情况

各行政执法部门应当于每年 6 月 30 日和 12 月 31 日前及时

向本级政府法制部门报送上半年和全年的涉企行政执法检查工作

情况，报告检查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发现问题和整改情况。

因特殊情况需要开展计划外行政执法检查，行政执法部门应

在检查结束后10 个工作日内，将检查的依据、理由和检查情况报

同级政府法制部门备案。

四、切实规范好涉企行政执法检查工作

区政府法制部门加强对《规定》的宣传，通过本级政府网站、

部门网站、广播电视和新闻报刊等媒介，扩大企业和行政相对人

的知悉范围。做好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的审核、调整，加强涉

企行政执法检查活动的指导和监督工作。

各行政执法部门要加强执法人员的培训和管理，落实行政执

法责任制，认真执行行政执法检查计划，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要

及时处理，不断改进工作。要加强内部监督，及时调查处理管理

相对人的投诉和举报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。



- 4 -

工作中遇有问题，请及时与区政府法制办联系。

联系人：刘小奇 联系电话：3361878

附件：1、《2016 年度行政执法检查计划申报表》

2、《浑江区涉企行政执法检查监督卡》

浑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6 年 3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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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

2016 年度行政执法检查计划申报表

申报单位

联系

电话

监督

电话

被检单位

检查事项

法律依据

检查时间

检查方式

申报单位

意 见

负责人： 年 月 日

此表需申报单位加盖公章，主管领导签字报政府法制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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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

浑江区涉企行政执法检查监督卡
检查部门

（单位）

检查部门

（单位）

监督电话

行政执法

人员姓名

及行政执

法证件号

码

被检查

单 位

检查时间 检查负责人

检查工作内容：

被检查企业拟反馈情况及建议、意见：

年 月 日

此表由检查单位填写完整后交被检查单位，被检查单位认为有需要反馈的情况或投诉举

报，可拨打监督电话或将有关材料寄送政府法制部门。浑江区涉企行政执法检查监督电

话：0439-3361878 邮编：134300


